[bookmark: _GoBack]臺北市立三民國民中學場地開放時間暨收費及保證金扣罰標準附件


1、 開放時間
	場        地
	平常日白天
	平常日晚上
	週休二日及例假日

	露天運動場(操場)
	5時-7時
	17時30分-21時30分
	5時-21時

	網球場
	5時-7時
	19時-21時
	6時-18時

	室內球場
	不開放
	19時-21時
	8時-18時

	教學區
	原則不開放
	8時-18時



2、 收費標準
	場地名稱
	保證金
	場地收費金額（新臺幣）
	獨立冷氣費用/每小時
	照明費用/每小時
	備   註

	網球場
	10000元
	240元/面/1小時

	無
	夜間照明加收50元/1面/每小時
	

	室內
羽球場
	5000元
	2,200元/4面/2小時
	不開放
	場地費含照明。
	場地計有四面球場，同時段需租滿四面球場才開放。

	室內
籃球館
	5000元
	2,200元/全場/2小時
	不開放
	場地費含照明
	

	一般教室
	5000元
	240元/1間/2小時
	3.2噸*12元*2台=77元
	全日照明加收50元
	原則不開放

	大視聽
	5000元
	800元/1間/2小時
	3噸*12元*5台=180元
	全日照明加收50元
	原則不開放

	4樓
會議室
	5000元
	800元/1間/2小時
	3噸*12元*4台=144元
	全日照明加收50元
	原則不開放

	錄影拍攝
	10000元
	依使用場地收費
另加收15000元拍攝費用
	依使用場地收費
	依使用場地收費
	以學校場地開放時段為原則

	停車場
	0
	480元/1車/1季
	無
	無
	場地使用者按季申請，原則不開放臨時停車

	其他
	依臺北市立高級中等以下學校校園場地開放使用收費基準表相關規定



3、 保證金扣罰標準
	項目
	扣罰
	備註

	張貼海報污損場地牆面、地板及其他設備之物品
	100元/每次
	第七條第二項

	擅接燈光或使用電器用品(如冷氣空調)
	200元/每次
	第七條第四項

	未依場地資源回收分類或隨地棄置垃圾等
	100元/每次
	第七條第七項

	於校內抽菸、亂丟菸蒂等
	100元/每次
	第七條第七項

	其他損壞行為
	依修復金額扣除，如有不足，應予追償
	第七條其他條款




